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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评选2019年度安全工作先进集体

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广安技师学院，校属各单位：

2019年，在学校党委、行政的坚强领导下，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，我校安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。为肯定成绩，充分调动全校教职员工做好安全工作的积极性，进一步推动我校2020年安全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学校决定评选2019年度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现就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评选条件

（一）先进集体

1.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，机构健全、分工明确、
责任落实，各种安全规章制度健全，有完善的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定期召开安全稳定工作会议，能经常性开展安全教育活动。
2.勇于开拓创新，积极探索学校安全工作的新方法、新思路、新手段和新机制，工作措施有力，效果良好、成绩突出。2019年度本单位未出现重大治安、刑事案件，无群体性事件和安全责任事故发生。
3.认真落实各项要求和部署，全面完成安全稳定工作目标任务，工作成绩突出，2019年全年能及时上报各类安全工作信息，未出现瞒报、漏报、错报等情况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热心学校安全工作，认真贯彻执行安全工作规章制度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，工作积极肯干，切实履行一岗双责。

2.善钻研、勤思考，深入研究学校安全工作的规律特点，积极探索学校安全工作的新形式、新途径，2019年度安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
3.职责范围内未发生过任何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二、评选类别及名额

安全工作先进集体6个（部门3个，二级学院3个）。 

安全工作先进个人51名，其中部门18名，二级学院33名（智能制造与能源工程学院3名、学前教育学院4名、土木工程学院4名、经济管理学院3名、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3名、医学院6名、师范学院6名、艺术学院4名）。

三、评选办法

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采取各部门、二级学院自荐、推荐，经学校组织评审小组评选，公示无异议后进行表彰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学校将对安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发荣誉证书。

五、具体要求

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择优评选推荐。各二级学院、部门申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须填写学校《安全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》和《安全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》一式2份，于4月2日前报保卫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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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安全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

2.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安全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

广安职业技术学院

2020年3月25日
附件1
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安全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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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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